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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州区亚洲开发银行贷款

黄河流域绿色农田建设和农业高质量

发展项目抱怨申诉处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畅通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黄河流域绿色农田

建设和农业高质量发展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沟通渠道，

防止和减轻项目建设运营对乡、村组造成的不利环境和社会

影响，增进利益相关方相互信任和理解尊重，强化项目多方

验收机制，根据项目管理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抱怨申诉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

其他组织采用书信、电子邮件、电话、走访等书面或口头形

式，向我区设立的项目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办”）

或指定工作人员反映环境保护、项目实施等方面的情况，提

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，由陕州区项目办或指定的具体

责任人处理的活动。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其他渠道反映有关情况，

由其他部门移交陕州区项目办或具体责任人处理的，适用本

办法。

采用前款规定形式，反映环境保护、项目实施等方面情

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，称申诉人。

第三条 区项目办、乡政府、项目实施相关村应当畅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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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怨申诉渠道，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为

申诉人采用本办法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

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。

项目办、乡、村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打击报复申诉人。

第四条 处理申诉应当根据事实，坚持合法、公正、合

理、公开的原则。

第二章 抱怨申诉处理工作机构、工作人员和职责

第五条 区级项目办负责公示本项目区抱怨申诉渠道

并保持渠道畅通，监督施工单位与监理单位按照《项目环境

管理计划》、合同约定等相关规定文件实施降低不利环境、

社会影响的缓解措施，具体负责抱怨申诉事项的受理和处理，

指导承包商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和运营单位等项目参与单

位按程序实施抱怨申诉机制，并在必要时做好与部门间沟通

协调。区级项目办应将受理和处理的抱怨申诉事项记录在

《抱怨申诉受理和处理记录表（个案记录）》中，并定期（每

季度）汇总填写《抱怨申诉受理和处理结果季度汇总表》上

报省项目办。

第六条 项目所在乡村组，以及项目承包商、建设单位、

监理单位和运营单位等项目参与单位应配合省级和区级项

目办做好抱怨申诉的受理与处理工作。

第七条 贷款咨询服务单位负责对各级项目办、承包商、

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开展抱怨申诉机制的培训

和技术支持。

第三章 抱怨申诉渠道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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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区级项目办应在当地人民政府网站上向社会

公布抱怨申诉事项处理程序、工作地址、项目建设地点、邮

政编码、联系人、电子邮件、接受抱怨申诉电话等信息。

第九条 承包商、建设单位应在每个项目建设施工现场

设立信息告示牌，标明抱怨申诉联系方式，包括联系人的姓

名、电话号码、地址、电子邮件地址。

第十条 在项目建设实施前，应更新确认涉及具体负责

抱怨申诉机制实施的区级项目办、乡政府工作人员，以及包

括承包商、建设单位、监理单位、设施营运单位相关人员和

具体的联系信息。

第四章 抱怨申诉事项的提出和受理

第十一条 申诉人一般应当采用书信、电子邮件、传真

等书面形式提出抱怨申诉事项；采用口头形式提出的，各级

项目办、公示信息中指定的申诉接收人员（包含承包商、建

设单位、项目所在的村委会、项目运营管护单位等指定人员）

应当记录申诉人的基本情况、时间、请求等信息。

第十二条 公示信息中指定的人员在收到抱怨申诉事

项后 1 个工作日内，应将登记的抱怨申诉信息报送给区级项

目办，区级项目办应同步告知省项目办、当地涉及村委会等。

第十三条 区项目办、项目乡、项目村及公示信息中指

定的人员收到抱怨申诉事项，应当予以登记，并区分情况，

分别按下列方式处理：

（一）申诉人提出的与项目有关、且抱怨申诉问题属于

环境等安保管理要求处理问题范畴的抱怨申诉事项，应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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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。

（二）申诉人提出的与项目无关、投诉问题的性质超出

了抱怨申诉机制的职权范围（例如欺诈或贪污）、使用其他

程序更适合解决该问题的抱怨申诉事项，不予受理，并应当

告知申诉人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。不予受理的情况应同步做

好记录。

第十四条 区项目办及申诉受理工作人员应掌握本项

目涉及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以及管理手册、环境管理计

划、土地流转和农村公共设施用地框架等项目文件内容，确

保抱怨申诉内容符合本项目受理范围。

第十五条 对申诉人提出的抱怨申诉事项，能够当场决

定受理的，应当场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是否受理的，应当自

收到抱怨申诉事项之日起 2 日内告知申诉人。但是申诉人的

姓名（名称）、联系方式不清而联系不上的除外。同级人民

政府有关单位、上级项目办转送、交办的抱怨申诉事项，接

办的项目办应当自收到转送、交办申诉事项之日起 2 日内，

决定是否受理并告知申诉人。

第五章 抱怨申诉事项办理和督办

第十六条 区项目办及其工作人员办理抱怨申诉事项，

应当采取座谈会、书面反馈、电话交谈、电子邮件和社交媒

体等多种方式，恪尽职守，秉公办理，查清事实，分清责任，

正确疏导，及时、恰当、妥善处理，不得推诿、敷衍、拖延。

第十七条 区项目办或指定的具体责任人，对于接受处

理的抱怨申诉，根据职责权限和抱怨申诉事项的性质，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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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

（一）一般性抱怨申诉事项（5 个工作日）。由区项目

办指定的具体责任人制定抱怨申诉解决措施，在 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申诉事项的办理，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诉人，并经申诉

人同意确认。

（二）情况复杂的申诉事项（10 个工作日）。由区级项

目办负责处理，制定申诉解决方案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

申诉事项的办理，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诉人，并经申诉人同意

确认。该处理结果应同步上报亚行。

（三）重大、疑难的申诉事项（25 个工作日）。由区项

目办在收到申诉的 2 个工作日内向省级项目办提出提级办理

申请，省级项目办在收到申请的 2 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

省级项目办同意提级办理的，应在书面答复后 6 个工作日内

组织利益相关者会议（包括申诉人、承包商、设施运营管护

单位、生态环境局、县（区）项目办、省项目办等），协商

确定各方都能接收的解决办法，在会议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

完成申诉事项的办理，将办理结果反馈申诉人，并经申诉人

同意确认。该处理结果应同步上报亚行。

第十八条 区项目办应确保受影响者在每个阶段随时

了解抱怨申诉的处理进展情况。抱怨申诉机制不影响受影响

者向其希望的任何机构提交投诉的权利，例如当地村委会、

社区负责人、法院、区项目办、区人民政府或亚行。在任何

阶段，受影响者都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直接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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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抱怨申诉处理办法由陕州区农业农村局

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抱怨申诉相关文书的格式和内容见附件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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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抱怨申诉受理和处理记录表（个案记录）

申诉人姓名 接受单位

时间 地点

抱怨申诉内容记录

要求解决的问题

拟解决的方案

实际办理情况

申诉人（签名） 记录人（签名）

注：1.记录人应如实记录申诉人的抱怨申诉内容和要求。2.抱怨申诉过程不应受到任何干扰

和障碍。3.拟解决方案应在规定时间内答复申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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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抱怨申诉受理和处理结果季度汇总表

（监测截止日期： 年 月 日）

报告单位： 市 县（区）项目办公室

序号
申诉人

姓名

申诉

时间
申诉事项

最终受

理机构

处理

结果

后继跟进措施（如

有，请描述）
备注


